

附件1

佛山市高明区小微企业上规模

一次性扶持资金申请表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税务登记证号码
	

	企业注册地址
	
	经营范围
	
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	成立日期
	

	法定代表、联系电话
	
	申报联系人及电话　
	　

	二、资金拨付账号

	开户名
	

	开户银行名称
	

	账号
	

	三、申报扶持类型

	□首次上规模的工业企业，一次性扶持资金10万元

□首次上规模的商业批发业企业，一次性扶持资金6万元

□首次上规模的商业零售业企业，一次性扶持资金4万元

	四、以下资料由政府部门审查填写

	镇政府（街道办）经促局审核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区经济科技促进局（经贸招商）审核意见
	区发展规划统计局（统计）意见
	区财政局意见

	  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盖章：
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附件2

佛山市高明区小微企业上规模

事后扶持资金申请表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税务登记证号码
	

	企业注册地址
	
	经营范围
	
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	成立日期
	

	法定代表、联系电话
	
	申报联系人及电话　
	　

	二、资金拨付账号

	开户名
	

	开户银行名称
	

	账号
	

	三、年度税收各税种缴纳情况

	年 度
	增值税
	营业税
	所得税
	合计

	小微企业上规模当年
	
	
	
	

	申请扶持资金当年
	
	
	
	

	企业申请事后扶持资金数额
	
	
	
	

	四、以下资料由政府部门审查填写

	镇政府（街道办）经促局审核意见

	
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区经济科技促进局（经贸招商）审核意见
	区发展规划统计局（统计）意见
	区财政局意见

	  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附件3

佛山市高明区小微企业上规模

扶持资金申请承诺书

	申报单位
承诺
	    我单位申报       年佛山市高明区小微企业上规模扶持资金，并做出如下承诺： 

    一、申报材料真实、齐全，法定代表人对申报材料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。

二、知悉项目全部审核流程。
    三、遵守本办法的规定，加强企业管理，自觉接受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
    
     申报单位(盖章):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(签字):
     日期: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日期:  年  月  日 

	镇政府（街道办）经促局审核意见
	已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和申报条件进行审核，确认符合申报条件，积极配合资金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。 

 部门负责人(签字):                 单位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日期: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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